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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听课制度

 京农职政〔2013〕16 号（2021 年修订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为进一步强化教学工作中心地位，促进学院领导干部深入

教学第一线，了解掌握教学情况，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教学及

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同时营造教师之间相互学习的教

学氛围，促进教风建设和教学质量提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听课目的

学院领导干部及教师听课，旨在全面了解教学情况，掌握

教学动态，及时发现、协调解决教学运行、教师教学、学生学

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。

二、听课人员

1. 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，分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分管

教学、学生、科研工作的学院领导；

2. 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武装部）、教育研究督

导室正副职领导；系（部）/校区正副职领导；

3. 专业（教研室）正副主任；

4. 教龄在五年以内的专任教师。

三、听课数量 

（一）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学时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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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分管教学、学生、科研工作的学院领

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2 学时，其中每人每学期听思想政治理论

课必修课不少于 1 学时。以上听课人员及听课数量可按国家及

北京市教委有关要求及时调整。

（二）教务处、教育研究督导室正副职领导每学期听课不

少于 12 学时，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武装部）正副职领导每学

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。

（三）系（部）/ 校区正副主任 / 院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

16 学时，系（部）/ 校区正副书记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。

其中：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（部）/ 校区正副书记每人每学

期听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不少于 2学时。

（四）专业（教研室）正副主任原则上每学期听完本专业（教

研室）所有任课教师1学时，如专业（教研室）任课教师超过10人，

则听课不低于 10 人次。

（五）教龄五年以内的专任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本系（部）

/校区或跨系（部）/校区听课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学时。

四、听课方式及听课类型

（一）听课方式	

采取随机、随堂听课的方式，听课内容包括课堂教学、实

践教学等。

（二）听课类型

1. 针对性听课。为了解某位教师的授课水平或某班级学生

的课堂学习情况而有目的的听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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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研究性听课。为研究某课程类型或某教学模式的授课等

情况而开展的听课。

3. 学习性听课。为学习优秀教师先进教学理念、教学设计、

教学方法等情况而进行的听课。

4. 比赛、观摩、示范性听课。在学院或系（部）/ 校区开

展的教学比赛、观摩、示范活动中听课。

五、听课要求

（一）听课人员应于上课前 5 分钟进入教室，听课过程中

不得接打电话，不得中途离开。

（二）听课人员需认真做好听课记录，及时填写《北京农

业职业学院听课记录表》（见附表）。

（三）听课结束后，听课人员应及时与教师、学生沟通交流。

六、听课管理

（一）教育研究督导室负责组织安排学院领导及职能处室

领导听课，将领导填写的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听课记录表》及

时反馈给被听课教师，并定期收集、汇总、存档听课记录表。

（二）各系（部）/ 校区自行组织安排本系（部）/ 校区听

课人员听课，听课人员听课后及时予以反馈，兼职督导员收集、

汇总听课记录表后，交系（部）/ 校区教学秘书或教务科长 / 督

导科长存档。

（三）教育研究督导室不定期抽查系（部）/校区听课情况，

汇总领导和教师听课中发现的问题，并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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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制度由教育研究督导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另行研究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院颁发的《关于印发 < 北京

农业职业学院听课制度（修订）> 的通知》（京农职政〔2013〕

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听课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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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听课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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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听课记录表

系（部）/校区：

课程

名称

教师

姓名

所在专业

（教研室）

授课

班级

授课

地点
听课时间

教师

授课

情况

学生

到课

听课

情况

意见

及建

议

听课人（签字）：


